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办法

中核财发〔2000〕196 号

( 2000 年11 月22 日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集团公司的货币资金管理,明确有关部门在货币资金管理方面的责权,保

障资金安全,确保经营管理需要,实现保值增值,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货币资金包括人民币和外币现金、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外埠存款、

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证存款等各种形态。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货币资金范围包括国家有关部门拨付给集团公司或通过集团公司转

拨给集团公司成员单位的货币资金,以及集团公司资本项目和经营性收支的货币资金。

第四条 货币资金管理包括货币资金的账户管理、收付管理以及货币资金凭证与信息管

理。货币资金的监督管理由财会部组织实施,审计部按有关规定实施审计。

第五条 货币资金管理原则是:合法有据、责权明确、保证资金安全、争取最大收益。

第二章 货币资金账户管理

第六条 集团公司凡持有货币资金的部门,均应按规定在银行开设货币资金账户,所有货

币资金收支必须按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纳入会计账户核算,严禁设置“账外账”、“小金

库”。

第七条 在金融机构开设或注销各类活期存款账户,由持有货币资金的部门书面提出申

请,经财会部审核并报集团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同意后办理;在金融机构开设各类定期存

款账户,须由持有货币资金部门提出申请,经财会部审核同意后办理;在新金融机构开设定期

存款账户,须报经主管财务副总经理同意后办理( 此规定前已开设账户的部门,按上述规定报

财会部和主管财务副总经理备案) 。

第八条 集团公司各部门不得在除本集团财务公司以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开设账户,不

得在外埠金融机构开设账户。

第九条 银行账户的预留印鉴包括公章和人名章必须指定专人保管,仅限于签发支票和

汇款凭证使用,未经批准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第十条 账户预留印鉴卡片,必须由经办行加盖银行确认章,并作为账户档案妥善保管。

第十一条 开户后必须定期与开户银行对账,至少每月查询一次。对账时应取得银行对

账单,编制余额调节表,如发现余额有误,必须及时书面报告部门负责人,2 日内未找出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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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书面报告财会部。财会部视情况报告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第三章 货币资金收付管理

第十二条 集团公司各部门的所有货币资金收付均应通过银行账户结算,除本办法规定

费用支出部门外,不得发生现金收付行为。

第十三条 货币资金收付包括:国家财政资金请领、下拨;集团公司的经营收入、支出;集

团成员单位管理费和应交款项的收取;集团公司对成员单位和其他单位的投资以及向金融机

构贷款、还款等。

第十四条 国家资金统一由财会部请领。其中,费用性资金按财政规定按月或按季向财

政部或有关部门请款,项目资金按批准的预算和项目进展情况向财政部请款。财政资金到款

后七日内由财会部根据已批准的计划( 预算) 直接下拨有关单位( 项目) 。遇有特殊情况,财会

部应如实报告集团公司主管财务和有关业务主管领导或财政部门,并按领导和财政部门批示

( 指示) 意见办理。

第十五条 经营收支所涉及货币资金,其中:经营收入和成员单位应交款项,除另有授权

外均由财会部办理。费用支出中,在职人员经常性经费由总经理部办理;离退休人员经费由离

退休干部局办理;外事经费由科技与国际合作部办理;专项经费由财会部办理签报,经批准后

由财会部书面通知总经理部支付并进行会计核算。

第十六条 核燃料部负责原核燃料局分管结余资金相关的货币资金的管理,并根据事业

部改制进展,经授权后办理有关经营性货币资金收支。

第十七条 各部门货币资金收付均应按批准下达的预算和有关计划或签报批示执行。一

切支出和拨付必须取得合法的原始凭证,同时做到没有预算( 计划) 不付,没有原始凭证或原始

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付,没有经办人和授权审批人签章不付。

第四章 货币资金凭证与信息管理

第十八条 货币资金凭证包括:支票、汇票、信汇电汇凭单、定期存款证实书、支票登记簿;

收付款项通知单或计划表、开户金融机构盖章的收付款凭单;货币资金报表、银行对账单、开户

金融机构提供的存款余额表;开户金融机构预留印鉴及相关开户手续、更换预留印鉴凭据、违

规操作记录及罚单等。

第十九条 各类凭单应分类保管,登记造册,并建立存档清单。除作会计凭证附件外,其

他凭单应专柜存放,以便查阅。

第二十条 票据的开具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票

据开具后,应详细、及时填写《票据登记簿》。发现差错必须及时更正,并报告部门主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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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财会部。造成损失的,应按规定视情节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各类凭单如发现丢失,应及时报告部门主管负责人。因保管不当致使凭据

丢失并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按规定视情节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超过保留期限的凭据,按国家会计档案有关规定编制销毁档案明细表,报部

门主任签字后由经办人会同部门主任指定的其他人员共同销毁。

第二十三条 持有货币资金部门,必须按月向财会部如实报告货币资金收支及期末结存

情况。财会部按要求定期向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报告集团公司的货币资金收支及期末结存

情况。

第二十四条 货币资金信息是集团公司的商业秘密。财会部人员应保守资金秘密,未经

主管领导允许不得向无关人员提供货币资金信息。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持有货币资金部门。持有货币资金

部门应根据此办法制定本部门的工作制度或细则,报财会部备案。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遇有问题由财会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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